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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联方交易审计的重点

在关联方交易的审计中，重点应关注关联方文易的实质，即关联方交易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发现反常现象要

深入审查，特别应注意以下几种情况： 

]．购销价格反常、售后短期内又回购、低价售给无需经手的中间企业、货款久拖不还、货款未清又赊欠等购销业务。如

轰动一时的“琼民源”，就是将刚开挖的地基高价售给自己的子公司，形成巨额虚假利润，造成股票暴涨，坑害股民；

再如一些企业集团，为保证其上市子公司的业绩，将自己的产品按正常渠道销给客户后，指使客户将货款汇给子公司，

然后在账上记录此业务是先销给子公司，再由子公司销给客户，中间的价差转给予公司，使子公司盈利。 

2．资金拆借低于或高于市场利率、借给不具备偿债能力的企业、逾期不还等资金融通业务。常见的手法有企业将款项借

给其关联方后，谎称该公司无力归还，然后分多笔将该借款作坏账注销，实质上起到转移资金和利润的作用。 

3．劳务、咨询、管理费价格不合理，对不存在或无法实现的咨询服务付费等。如某中外合资企业外方股东投入设备若

干，价格明显高出国际市场同类产品价格，企业称高出部分为技术服务费，而实际上该外方股东为一贸易公司，根本没

有提供技术服务的能力。再如，某企业每年向其设在深圳的子公司交纳近千万元的咨询服务费，名义为从特区窗口获取

信息，实际是出国考察的招待费。又如，某公司一董事除薪金外还常年领取高额咨询费，经查他是一金融公司负责人，

股份公司的资金主要由该金融公司供应。 

4．反常的投资收益、利息收入、租金收入。上市的母公司为了粉怖业绩，常常会让子公司及其它关联企业先支付给它高

额的投资收益、利息和租金，以抬高自己的利润。所以，在资产负债表日前后发生的这一类交易在审汁中值得尤其注

意。 

5．易货业务、实质与形式明显不符的交易。关联方之间的易货业务常容易在双方资产的评估玩些“猫腻”，使利润倾斜

向其中某一方而不易为人所觉察。 

(7)检查当期的重要投资业务及资产重组方案，以确定受资单位是否构成新的关联方；(8)检查被审单位的所得税申报表

及报送政府机构、交易所等的其他相关资料。 

2．审查是否存在关联方交易 

在确定了关联方以后，判断关联方交易存在与否应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只要关联方之间发生了资源转移或权

利义务，不论是否有价款支付，都应视为发生了关联方交易。注册会计师在审查关联方交易时，可采取以下程序：(1)查

阅证监会和有关管理部门对关联方交易披露的档案资料，以了解关联方交易的目的及定价政策，确定有关交易是否已获

股东大会、董事会、或相关机构及管理人员批准；(2)评价被审单位确认的关联方交易，判断是否存在虚假的关联方交

易；(3)函证被审单位的关联方或关联方的注册会计师，以确定其关联方交易的存在； (4)审查商品、机器设备或建筑物

等购销的会计记录和金额，特别是审计截止日前后发生的金额较大的交易；(5)审查是否存在关联方之间的代理、租赁、

资金借贷业务；是否存在研究项目与开发项目的转移；是否存在关联方之间特许权的许可协议；是否存在关联方的担保

和托管合同；(6)审查被审单位支付给关键管理人员报酬的金额及方式。(7)核对关联方之间同一时点的账户金额，必要

时与审计关联方的注册会计师沟通，核实关联方某些特殊的、重要的、有代表性关联方交易；(8)检查有关抵押、质押物

的价值及可转让性。 

3．审查确认关联方交易的公平性、合理性及其会计处理的正确性 

这一环节是关联方交易审计的重点，审计中可以借鉴资产、负债及收入、费用的审计。审计的重点为：(1)审计商品及其

它资产的购销业务，以确定关联方之间是否按公平价格作价，相关的原始票据是否齐全；(2)审查关联方间相互提供劳务



情况，判断是否按独立企业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支付费用；(3)审查相互间融资活动。注册会计师应取得被审汁单位与其

关联方之间资金借贷的合同、文件，对应收应付关联方的账款及长短期借款进行函证，并对相关业务的合法性进行核

实；(4)审查提供资产使用权的业务。确定资产费用承担者与使用者是否统一，使用者是否支付租赁费或使用费；资产所

有者是否相应承担折旧、维修、管理等各项费用。特别要注意关联方之间在道路、供电系统等公用设施的费用划分上是

否合理；(5)审查担保、抵押业务。检查有关担保、抵押协议，确认担保、抵押的性质，审查其真实性，实地检查担保物

抵押品是否存在，确认其所有权，并对其性能及流动性进行评价，必要时对无法检查的物品进行函证；(6)审查开发项目

的转移业务。有时某一企业所研究与开发的项目会由于一方的要求而被转移给关联方企业。对这项关联方交易审计，应

取得原研究开发项目的有关合同协议，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价格标准审查原项目的开发费用、成本的真实性；(7)审查与

关联方有关的管理合同。重点审查母子公司公摊的标准、依据和方法是否统一，分摊的管理费范围、总额是否符合规定

并履行必要的审批手续。 

4．审查确认关联方交易信息披露的充分性、适当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中关于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的规定，注册会计师在审计关联方交易信息披露时应重点注意以下

几点：(1)在关联方之间存在控制关系的情况下，应检查被审单位会计报表附注中是否揭示了以下几项：企业所持股份或

权益及其变化；企业经济类型或性质、名称、法定代理人、注册地、注册资产及变化情况；主营业务等。(2)关联方交易

发生时，注意审查报表附注中是否披露了关联方交易的性质、关联方交易类型及交易要素(包括交易的金额或相应比例、

未结算项目的金额及其比例、定价政策等)。(3)审查注册资本、所持股份或权益的变化过程是否充分披露，即审查报表

附注中是否揭示了这些项目的期初数、本年增减数和期末数等。(4)审查被审计单位是否对同类型的关联方交易进行合

并，合并的披露是否恰当，有无可能对会计报表使用者造成重大误解。(5)其它应披露事项。如报表截止日关联方之间的

应收应付款项披露是否充分，有无低估；当关联方发生重大事项时，相关的人员如董事、高级职员及其家庭成员间的交

易合同、报酬、往来情况是否充分披露等等。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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